现将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9月对我市组织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景德镇市诚膳餐饮有限公司的小米椒
(一)食品名称:小米椒;购进日期:2025-09-03;不合格项目:小米椒。
(二)产品风险控制

昌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规定时间送达检验结果通知书至景德镇市诚膳餐饮有限公司,经核查,该批次小米椒进货2.52斤，购进的该批次小米椒当天检测机构按进货价买样2.52斤用于抽检，金额为32.76元，没有剩余。

(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

经排查,该批次不合格食品是种植环节导致,鉴于当事人采购不合格小米椒实际未使用；未造成危害后果；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该单位跟换有资质的供货商，并保证做好食品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工作等整改措施,确保采购的食品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四)行政处罚
景德镇市诚膳餐饮有限公司采购不合格小米椒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年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材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倡导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的规定，属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款对当事人作出没收买样费32.76；罚款6000元上缴国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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